附件2

关于《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湿地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1986年经省政府批准建立升金湖水禽自然保护区，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安徽省目前唯一一处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在维护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升金湖自然保护区的立法工作，制定了《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2016年12月21日市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通过，于2017年3月1日起施行，为保护区管理提供了基础制度支撑和法律依据。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不断改革和创新，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渐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2025年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东至代表团章庆等代表提出要尽快制定《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升金湖自然保护区的开发与保护工作。2026年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30号第三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于2026年3月15日施行。《办法》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已不相适应，制定《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是适应新形势、衔接上位法与回应社会关切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善我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筑牢升金湖及长江中下游生态屏障的法治保障。

二、立法依据

《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安徽省自然保护区条例》《安徽省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与林业行政执法协作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同时借鉴杭州、攀枝花等地保护区的管理做法，并结合升金湖保护区实际而制定。

三、起草过程

起草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前期调研论证。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立法工作安排，《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被列为2025年调研论证类项目，2025年4月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率队赴升金湖保护区实地考察，听取县区、沿湖镇村及相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并组织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相关人员赴已经制定相应条例的市考察学习，为升金湖保护区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二是强化组织保障。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工作安排，《条例》被列为2026年审议类项目，由市林业局牵头起草，2026年5月中旬前完成起草、征求意见、送审等工作。为统筹推进立法工作，市林业局成立起草工作专班，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按时高质完成相关工作。三是严格履行程序。起草工作专班搜集整理国家、省层面有关生态文明建设、自然保护区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深入学习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精神，参考借鉴浙江杭州、四川攀枝花等市相关立法经验，结合升金湖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实际，并征求县区及市直部门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形成《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共五章三十七条，包括总则、保护利用、执法监督、法律责任、附则。

第一章总则共九条（第一条至第九条）。明确立法目的、自然保护区类型及范围、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工作职责、社会参与等。

第二章保护利用共十三条（第十条至第二十二条）。明确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设置保护区界线标志、组织编制保护区总规、健全管理保护区各项规章制度等职责，对保护区内自然资源进行确权登记、禁止破坏保护区湿地、明确保护区实施分时分区管控、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允许活动正面清单、要求保护区原有居民生产生活不超过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规定外国人未经批准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区域内从事标本采集等活动，强调在保护区开展相关活动需办理相关手续以及对生态补偿机制、动物损害补偿作出相应规定。

第三章执法监督共四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明确开展联合执法、各部门具体职责、贵池区、东至县人民政府建立日常巡查机制、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建立包片执法巡查机制。

第四章法律责任共十条（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六条）。明确各主体违反本条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附则共一条（第三十七条）。明确条例生效时间，为政策衔接预留缓冲期。

